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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安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作业管理规定
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减

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《教育部

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

13 号），及省、温州市和我市有关“双减”精神，切实扭转义务

教育阶段部分学校作业数量过多、质量不高、功能异化等突出问

题，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育教学管理，充分发挥学校教书育人主体

功能，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

质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把握作业育人功能

1.强化育人功能。强化作业对学生巩固知识、形成能力、培

养习惯的重要作用，促进学校完善教学管理，开展科学评价，提

高教育教学质量。

2.发挥诊断作用。充分发挥作业的过程性评价作用，实现对

学生学习情况的动态诊断，帮助教师检测课堂教学效果，精准分

析学情，改进教学方法，有效推动课堂教学提质增效。

3.注重个性发展。对学有困难的学生加强帮扶，对学有余力

的学生给予指导。特别关注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，采取针对

性措施加以教育管理和个别化辅导。

二、控制学科作业总量

4.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，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

固练习，或结合教学内容布置不超过 30分钟与学生学习、生活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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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的听说型、活动型作业。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

间不超过60分钟。充分利用午间和放学后托管时间完成书面作业，

特别关注后20%学生作业完成情况，辅导老师尽量安排面批。

5.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90分钟。利用午间

和放学后等托管服务时间基本完成书面作业。

6.尝试设置“无作业日”，鼓励小学每周三为无书面家庭作

业日，每月安排一个周末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。无作业日鼓励学

生参加家务劳动、亲子阅读、体育活动、社会实践等兴趣活动。

三、实施作业校内公示

7.利用教室黑板部分区域或另设班级作业公示栏，公示每天

学科家庭作业，包括作业内容形式及完成的大概时间。

8.班主任根据学生作业时间总量，适当调整当天作业时间占

比较大的学科。

9.通过学校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及公示栏发布学生作业管理制

度及监督电话。倡导采取“基础+弹性”分层作业模式，以确保充

足睡眠时间。小学生超过晚上 21:00、初中生超过晚上 22:00 仍未

完成作业，经家长证明，学生可选择不做完剩余的作业。

四、提高学生作业质量

10.优化作业设计。探索基于课程标准的作业设计，基于学科

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发展的作业设计等方面的实践探索，开展学

期作业、单元作业的整体设计研究。不同学校结合实际，围绕“有

效作业”针对性开展作业设计研究。

11.创新作业类型。合理布置书面作业和实践作业，科学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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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究性、项目式作业，探索跨学科综合性作业。积极开发、布置

项目学习作业和体育锻炼、艺术欣赏、科学探究、社会与劳动实

践等不同类型作业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。

12.加强资源共享。学校定期组织开展作业设计与实施的教师

培训与教研活动，及优秀作业评选与展示交流活动，加强优质作

业资源共建共享，不断提升教师作业管理能力。

五、规范作业批改布置

13.严禁布置机械、无效作业，杜绝重复性、惩罚性作业。严

禁仅通过家长短信、微信群、钉钉群等媒介布置。严禁强制或变

相强制学生、家长购买教辅材料。

14.严格遵守“有布置必批改”原则，对布置的书面作业要及

时进行批改、反馈。作业批改要正确规范、评语恰当，善于发现

学生的发展与进步，使用指导性和激励性评语，引导学生增强信

心和自我改进。

15.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，严禁要求家长检查、批

改作业，不给家长增加额外负担。引导家长鼓励孩子从事力所能

及的家务劳动，坚持进行感兴趣的体育锻炼和社会实践，不额外

布置其他家庭作业，避免校内减负、校外增负。

本通知印发后，国家、省和温州市如有新要求，按新要求执

行。

抄送：瑞安市委，市人大，市人民政府，市政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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